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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金融活动中的伦理二难选择问题始终存在。金融活动中的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各有自己的所指和衡量标
准，在各自的领域中都以价值最大化为目的，它们的冲突使人陷入难以抉择的矛盾旋涡。金融活动中的伦理二难选
择，其产生和解决过程，实际上是经济准则和伦理准则在金融活动中的博弈过程，是价值指导下的行为选择过程。金
融活动中“价值”依据的差异性和发展变化性并不否定价值标准的相对确定性，按照这一相对确定的标准，在二难选
择中，应该鼓励人们实践选择的超功利性。二难选择中把伦理理念转化道德实践，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有实际代价
的，人只有把道德责任内化为精神追求，才能见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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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动中的伦理二难选择问题始终存在。金融活动中的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各有自己的所指和衡量标准，在各自的
领域中都以价值最大化为目的，它们的冲突使人陷入难以抉择的矛盾旋涡。金融活动中的伦理二难选择，其产生和解
决过程，实际上是经济准则和伦理准则在金融活动中的博弈过程，是价值指导下的行为选择过程。如何看待金融活动
中伦理的二难选择，依据什么标准进行选择，是金融伦理研究和金融健康发展中难以回避的话题。

一、金融活动中的伦理二难选择

二难选择是道德选择中的一种，其特点是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或相冲突的选择对象，道德主体只能从中选择一个，抛
弃或暂时放弃另一个。且无论放弃哪一个，都会给道德主体带来精神上的痛苦或利益上的损失。

人们所以会面临二难选择的困境，取决于人的社会属性。人的行为与一般动物行为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行为是在一
定目的支配下的有意识的行为，是一种自觉行为。在人类伦理产生后，人们按照行为目的、方式和结果的不同，把人
的行为分为的“善”的行为和“恶”的行为。人类作为具有行为意识的动物，在进行行为选择时，会自觉不自觉地依
据一定的善恶标准。如果人类行为不受主观意识支配，人的意识没有善恶之分，人也就不会有行为选择时
的“善”与“不善”，或“大善”与“小善”的对比与权衡，也就不可能陷入选择的二难境地，不会有伦理的二难选
择。

金融活动中的伦理二难选择，是指金融活动中行为主体在遇到一定的伦理道德冲突时进行的二难选择。与一般道德二
难选择不同的是，金融活动中伦理的二难选择具有明显的经济属性。通常的道德二难选择，是指道德主体对两个（或
两个以上）可以成立的道德命题只能取其一的棘手选择。选择的结果，都与伦理道德状况相联系，表现
了“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或“高层次道德”与“一般层次道德”的区别。而金融活动中伦理的二
难选择，既可以在金融活动中两个不同的伦理命题之间进行，也可以在经济命题与伦理命题之间进行，体现了金融活
动中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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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作为两个不同的领域，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各有自己的所指和衡量标准，在各自的领域中都以价值最大
化为目的。作为不同学术领域中的价值，二者并不具有直接可比性，一般也不直接对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现
实社会发展中，它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东西，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一般来说，经
济发展是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物质基础；反过来，伦理价值体现了经济价值的正义性和方向性，伦理价值的正确选择
对经济价值的积累和发展有积极作用。二者的矛盾和冲突对现实的金融发展和伦理道德发展具有制约作用。

从金融发展的历史过程看，金融活动中的伦理二难选择问题始终存在。可以说，金融活动从孕育和产生的那一刻起，
就包含着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冲突或包含着金融活动中不同伦理价值间的冲突。

在古代的两种信用形式中，货币信用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相对高级的信用形式，早期的货币信用主要是
高利贷。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思想家对高利贷多持否定态度。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到：“至于（由贩卖发展
而来的致富的极端方式）‘钱贷’则更加可憎，人们都厌恶放债是有理由的，这种行业不再从交易过程中牟利，而是
从作为交易的中介的钱币身上取得私利。为了交易的方便，人们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做父亲来）进行
增殖。这里显示了希腊人惯用的‘子息’一字的真意，‘儿子必肖其亲’，如今本钱诞生子钱，所谓‘利息’正
是‘钱币所生的钱币’。我们可以由此认识到，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１](p.31)亚里
士多德本来就认为某些贸易具有不道德性，而把贸易的媒介——货币投入借贷关系更可憎，因为它不是通过“正
常”的贸易关系获利，而是通过货币的生息来获利，他认为这既不吻合自然的贸易规律，也是不道德的。这是早期的
对金融活动的伦理思考。

古代思想家对高利贷的厌恶，除了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反感其“不自然”的获利方式外，多是憎恨其高额利息，憎恨这
种借贷的“掠夺”性质。尽管古代中国和西方的高利贷利率不尽相同，但“高息”是其共同特征。中国古代的高利贷
利率很高，从三分六厘到十倍不等[２]。古罗马的高利贷活动在东方各行省特别猖獗，利息高达5分，许多人为此沦为
债务奴役[３]。同时，高利贷者的催贷手段极其残酷，可以在等值范围内任意处置债务人的财产，甚至限制和剥夺债
务人的人身自由，直至将债务人变成自己的奴隶。

对高利贷的价值判断是有冲突的。从经济角度看，高利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运动内在规律的外在
表现，它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高利贷作为一种信用活动，有借有还是它的运动特点，信
守承诺是它的伦理基础，为满足一定的经济利益而借贷是它的经济基础。尽管高额利息遏制了投资的积极性，压制了
应有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其经济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把公平看成是一种公开的、被大家共同接受的游戏准则，
尽管游戏准则自身有不完善之处，但是，只要大家认可了它，并共同遵守它，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公平。高利贷也一
样，如果高利贷的利息在一开始就被双方接受，兑现它就成为公平的表现之一。就是说，从经济角度看的高利贷，只
要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中，它的价值总体上是应该肯定的。

从伦理角度看，其价值的矛盾性比较明显：一方面，高利贷是信用手段，无论多高的利息，只要是双方事前约定的，
都应该及时、足额地还贷。在这里，不食诺言，还本付息，是道德信用的要求，是善的表现。另一方面，高利贷的债
权人利用了自己在资金上的优势，以高息为借贷代价，显示了人性的贪婪和自私，体现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在金钱实力
上的不平等地位；同时，高利贷往往是利滚利，民间称为“驴打滚”，复利相加，逾期更加，往往是初借数额尚小，
还时数额惊人，怎么也还不起，有极强的掠夺性；另外，放贷者往往心黑手辣，勾结权贵，豢养打手，催贷手段十分
残酷，经常是置债务人于困境或死地，有悖于善良和人道精神。这一切又是对公平的亵渎。在此，遵守信用的伦理精
神和忽略公平和善良的非伦理精神，发生了明显冲突。人们既鄙视高利贷的不公平性，又赞同这一借贷活动的守信行
为。

在当代，金融活动中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冲突也有很多表现，如我国的地下钱庄问题。通过地下钱庄进行非法的外
汇交易，是地下钱庄的主要业务。监管部门在打击地下钱庄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地下钱庄有着良好的“市场信誉”。
他们信守约定、按时成交、收费低廉、长期经营、地点固定，这使他们拥有固定的客户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市场信
誉”不断提升。在这种信任的前提下，不少客户已不再采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进行交易，而是通过电话敲定
交易数量后，先将资金汇到地下钱庄，由对方自行按照约定处置资金，交易双方根本不需要见面，具有很强的隐蔽
性。

问题是，地下钱庄的这种“信用”，是一种不能成立的信用，是与国法冲突的信用。并且，它越是有信用，经营规模

http://my.blog.sina.com.cn/writing/scriber/article_add.php#_ed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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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y.blog.sina.com.cn/writing/scriber/article_add.php#_ed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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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和破坏越大。地下钱庄的“信用”实际上是对国家的无信，它的狭隘的信用，破坏了国家整
体之大信用。就社会经济发展来说，二者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选择其一。

金融活动是复杂的，金融活动中经济准则和伦理准则的冲突、金融伦理内部不同道德准则的冲突，有多种多样的表
现。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冲突，在这些冲突中进行合理选择，是金融活动中二难选择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金融活动中经济准则与伦理准则的博弈

    金融活动中的伦理二难选择，其产生和解决过程，实际上是经济准则和道德准则在金融活动中的博弈过程。

现代词汇中的博弈是对对英文“game”的意译。英语的“game”有多种含义，其一是指在严格规则制约下进行的竞
争、竞赛、竞技活动，游戏的直接目的是“赢。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行动者（agents）相互作用的理论，它通常用
严谨的数学模型研究对抗和冲突条件下的最优决策问题，如同高明的棋手面对棋局，在运筹帷幄、通盘考虑之中选择
最佳步骤、采取最佳策略。

按照博弈论的方法，社会由不同人群的集合体构成，不同的人群集合体形成不同的结构，一个结构中的群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interactions）就构成一个博弈。博弈论对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rational），即在进行具体的策略选
择时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选择目的，并在这一目的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现实的选择。宏观的博弈研究不同的社会现
象，如不同的文化、文明、道德等的相互关系及在人的选择中的作用；微观的博弈研究微观的社会现象，如：群体为
什么有合作又有不合作？为什么人群之间或集团之间有“威胁”或“承诺”等，以及他们在人的选择中的作用。博弈
论根据其所采用的假设不同而分为合作博弈理论和非合作博弈理论。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非合作博弈强调的
是个人理性，即在策略选择中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金融活动中，当人们需要做出决策和选择时，常常会遇到经济准则和伦理准则的冲突。经济准则强调的是利益，无
论是个人利益或企业利益，它表现为个体的或局部的利益，追求的是现实满足；而伦理准则以善为目的，以高尚为追
求，强调行为的“应该”，提倡的是合作和整体精神。伦理准则下的“应该”和经济准则下的“应该”有截然不同的
定义，它们关注的主题不同，采取的行为方式不同，作用的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也不同。它们在互不冲突时相安无
事，一旦冲突起来会使人陷入矛盾的旋涡。

 亚当·斯密等自由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市场经济中有重大影响，斯密认为，市场是自由的，而且是绝对自由的，自由的
个人在市场活动中只需立足自我，而不要考虑其他，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做出正确选择。斯密还认为，市场具有自发调
节的功能，人们在市场活动中按照经济准则（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无论这一选择是否
道德，都可以做到为己牟利的同时，客观上也利他。即这种微观的利己在宏观上自然而然地发展了社会经济，推动了
社会进步。甚至，不道德的利己的选择照样可以取得道德的效果。所以，对于企业家和市场活动的参与者而言，没必
要关注道德问题，合作也是多余的。斯密极力推崇市场的这种自发的调节能力，把它称为具有神奇魔力的“看不见的
手”。

博弈论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挑战。首先，有些博弈论大师把不同的事物看作是同一棋盘上相关的棋子，它们之间的游
戏（博弈）使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联系，最终呈现一种最佳的选择策略。在纳什之前，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
的“合作博弈理论”，已经论述了人的行为和选择中合作的作用。纳什的“纳什均衡”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
的“合作博弈理论”有重大推进。它说明，自由如果以背离合作为代价，在这种条件下做出的选择，不一定像斯密想
象的那样是最优选择。就是说，自由和绝对自我的选择准则，并不都是与最佳结果联系一起的。

其次，即便市场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但是放弃合作进行的选择，其优势是有限的，不是像斯密设想的那样，任何利己
的选择都有良好的后果。纳什的经典范例“囚徒的困境”，为人们从新的角度看待利己（非合作）与合作的关系提供
了理论依据。它说明，一个理性的、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在非合作境况中，所做的选择，尽管体现了相互隔离
条件下的利己原则，但是，这一选择在整个事物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最佳选择，不过是人们在相互隔离的条件下，所能
做的相对安全的、相对有利的选择。选择的双方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即双方通过合作，一方所遵守的选择为另一方
所赞同并共同遵守，则双方都可以在最小付出的条件下得到更大收益。比起合作条件下所做的选择，各自独立的选择
对选择双方都是不利的，同时也是非合作条件下对个人相对有利的，这一平衡被称为“纳什均衡”，它体现了个人理
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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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均衡”理论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一对悖论，是对斯密市场自发调节和绝对自由理论的挑战，它动摇了西
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纳什均衡”理论揭示了这么一个道理：各自“绝对自由”前提下的利己选择，并没有达到最
大的利己，结果是损人不利己。合作是最佳的“利己选择”。因为在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之间的策略是相互作用
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个人想与这个系统隔离都是不现实的，所以合作前提下的利益选择才是最佳利益选择。
当然，进行合作的条件是大家对游戏规则的共同了解、共同认可和共同遵守。这里，如果说“利己”体现了经济准
则，“合作”则体现了伦理准则，博弈论为经济准则和伦理准则的结合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其实，即使亚当·斯密也早就注意到了世界经济中分工和协作的发展态势。他谈到传统经济向国民经济发展的标志
是：深度分工、匿名化交换过程、许多人参与的长期生产过程、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和高度的整体化。所以那种传统
的个人和小群体伦理学必须转变为大社会伦理学。但是他同时还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的竞争要求个人可以
用法律所许可的一切手段去追求，或者更确切地说，面对着破产的威胁，个人必须追求比别人更成功。这种客观环境
和压力，不利于那些自愿按道德动机行事的个人获得成功，因为这些人处于不利地位，长此以往必然会从市场中被排
除出去。这里就出现了选择的二难境地：竞争和道德，双方都是应该被认可的，却又显得相互排斥。遗憾的是，斯密
没有在这种二难境地中找到一个适当的抉择方案，最终在经济领域走向彻底的利己主义。

博弈论所谈的“合作”的价值主要是指经济价值，但是，它同时也表现为一种伦理价值，它为人们正确看待金融活动
中经济准则和伦理准则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它起码可以说明，被经济自由论者推崇的“利己宗旨”是值得质疑
的，“看不见的手”的魅力也是有限的。博弈论为人们在金融活动中的一般选择提供了新的方法，即通过合作谋求最
佳结果的方法，它提示经济学家：散发着伦理精神的“合作”等行为准则在经济活动中是有价值的。

但是，在二难选择中，博弈论的作用有限的。如果在二难选择中借助博弈的方法，最终可以实现经济准则和伦理准则
的均衡，是再好不过的结果。但是，现实的二难选择情况复杂，往往以一方的被抛弃为代价，这使博弈论的方法无从
全面体现。况且，博弈论是建立在“理性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这限制了它对金融活动中伦理二难
选择的指导意义。对于陷入经济准则和伦理准则二难选择中的人来说，是在经济准则的指导下选择自己的行为，还是
在伦理准则的指导下选择自己的行为，最终要进行系统的价值比较，这也是一种博弈。

三、金融活动中伦理二难选择的价值依据

金融活动中伦理的二难选择，最终是在一定价值指导下进行的行为选择。在伦理道德领域，二难选择是一种道德选
择，道德选择本来就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形式，它通过人的选择行为把一个人内在的价值观展现出
来。由于“价值”在人的观念中有巨大差异，由此导致的选择结果也会截然不同，二难选择不过是在矛盾和对立中展
示这一价值取向。

价值有多种所指，有经济价值、科学价值、政治价值、军事价值、美学价值、道德价值等。马克思把经济学意义上的
价值视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也有经济学家把价值看作是财富的象征。在哲学意义上，价值被
视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示事物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作用和意义。在伦理学意义上，价值是指道德价
值，即一定的道德现象[４]对于道德主体[５]所具有的伦理作用和道德意义。

一般而言，经济和伦理、经济准则和伦理准则、伦理准则的各具体范畴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协调关系，是不矛盾
的。从经济和伦理的宏观关系看，经济发展为伦理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伦理发展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外在环境。
从经济准则与伦理准则的相互关系看，在经济领域，尽管以利益的最大化为基本准则，但利益的最大化并不以背弃道
德为条件。一个成功的商人，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也可以是善良、诚实、公平、宽厚的人；一个成功的商业谋划，在
赚取利润过程中，同时也应吻合国家法律，且与社会所推崇的道德规范相协调。

以中国历史上的晋商为例，晋商中的西帮[６]在中国金融史上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西帮的成功有多种原因，在经营
之道上，西帮以“博学、有耻、腿长”面世，以“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为经营理念，把智慧
与德行化为最大的商业资本，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和感召力，这是他们商业成功的内在魅力。从晋商西帮的成功可以看
到，金融准则和伦理准则是可以结合一起的。

但是，在金融活动中，经济准则和伦理准则的冲突、不同层次伦理准则的冲突，也时常发生。当人们对经济利益和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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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追求只能取其一，或某一伦理准则的选择就意味着另一伦理准则的践踏时，人们就陷入伦理选择的二难境地。二难
选择，难就难在可供选择的两个命题对选择者而言，都是可以成立的，这两个命题要么有程度的差异，要么是性质上
的对立，但是二者都可以给选择者带来物质的或精神的满足，选择其一并抛弃另一方，将给选择者带来精神的创伤或
利益的损失。

二难选择的难题往往不是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而是在特定条件下人们不得不面对它。当人们必须进行二难选择时，
人们首先会思考，根据什么进行选择？二难的两个命题中哪一个是值得为之奋斗的？通常，人们赖以进行选择的依据
是“价值”，即人们根据两个选题的价值高低，选择对于本人价值高的一个，或“值得选”的一个。但是人们进行选
择时依据的价值是经济价值、政治价值、还是道德价值？或者是根据这些价值体系内的某个具体价值进行选择？这取
决于人的价值观。按照人们在伦理二难选择时的不同选择依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选择类型，义务论类型和功利论
类型。

义务论者主张，人的行为或行为的选择，应当遵循某种既定的原则或某种东西本身固有的正当性，把这种行为或行为
的选择作为人的绝对义务和责任，人必须去履行它，无论其结果对自己是否有利。孟子是中国早期的义务论者，他认
为，人生、人的行为和行为选择“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７]孟子对利的轻蔑和对义的褒扬，是其价值观的
根本表现。孟子认为，人之行“义”，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处，“义”之于人是不可忽视、
不可违背的。只有时时、事事以“义”为准绳，以此决定自己的言行，才能达到“仁”的境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
人。所以，孟子结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８]。在“义”与“利”的抉择中，孟子主张舍利取义，甚至舍
生取义。王阳明则以“致良知”为命题，把道德原则、道德立场和道德行为结合一体，要求人们自觉地把心中的道德
准则运用于道德生活，体现在道德行为上，尽心尽力地用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指导自己的行为。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是西方义务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的正确的行为可能有各种具体的动机，但是最高的、无
条件的动机是对道德规律即绝对命令的尊重。道德规律无条件地命令人们这样做，它是人的道德义务，使人必须这样
做和应该这样做，而不是说为了快乐或成功而这么做。罗斯的责任、义务理论是20世纪义务论的代表。他认为，人的
道德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可以直觉到的、不言自明的道德义务，如忠诚守诺、趋善避恶、自我完善等，它们对于人来说
是无可争辩的义务，是无需任何条件而必须实行的。

义务论在中外学者和道学家中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它作为一种理念和道德追求，在一般人中作用有限。而与之相对的
功利论，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则至为广泛。

以功利论为尺度进行二难选择，是把人的选择与利益（功利）结合一起的选择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
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国家和民族，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与个人对“价值”的认
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到底，人类道德是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中的表现，纯粹的道德是不存在的，一
定的道德总是反映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的不同利益，尤其是由物质利益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利益。在道德选择的
冲突中，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与自身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相一致的选项。因为，这里的整体
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代表，整体利益的实现为个人利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人在维护阶级、国家、民族利益的同时，
又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个人的利益。在这一点，二难选择的尺度不过是利益的特殊表现或实现利益的特殊手段，它体
现了强烈的功利性。马克思的理论尖锐地剖析了了人的选择的社会基础。

然而在现实操作中，选择的功利性又有区分。由于在具体行为选择中，个人的功利（私利）与整体的功利（公利）并
不始终协调一致，有时它们可能不协调甚至尖锐对立，这种情况在二难选择的情况下尤为突出。这时，实现社会公利
就要损失个人私利，实现个人私利就要损害社会公利。人们必须在社会公利和个人私利之间进行选择。若以私害公，
则是利己主义在功利行为中的表现；若大公无私或为公舍私，则是选择中超越个人功利的表现，体现了选择的超功利
性。

选择行为中的超功利性，表现了人在选择中已经把自己从一般的动物性的人中解放出来，充分认识到了人的真实意
义，愿意在这种选择中牺牲自我，追求理想目标。超功利不是超出所有的功利，而是超出个人功利，实现的是整体功
利。马克思曾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
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然
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９](p.7)此段话描述的选择，就是
超功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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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进行二难选择时，人们既可以按照义务论的价值准则进行选择，也可以按照功利论的价值准则进行选
择。以功利性尺度进行二难选择，既可以体现狭隘的利己的功利性，也可以体现出博大的利公的功利性，在二者冲突
时，对公利的维护，体现出高尚的超功利性。无论人们按照什么标准进行选择，这一选择都是人的价值观的外在表
现，对于选择者来说都认为这一选择是值得的，是个人价值观在此事上的“最大化”表现。那么，个人的这种选择有
没有衡量的客观标准呢？

其实，每一个社会、国家、民族、阶级，都有自己对道德选择进行衡量的客观标准，这一标准与该社会、国家、民族
和阶级的根本价值标准和相吻合，并由所代表的主体的根本利益决定。但是，由于社会是发展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
段，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阶级，其衡量标准是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使得道德选择的衡量标准具有发展性
和不确定性。

虽然道德选择的衡量标准因人而异，因评价主体而异，但是，从人类发展的总体需要而言，这一衡量标准又具有相对
确定性——即以代表人类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吻合人类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客观标准。按照这一
相对确定的标准，在二难选择中，应该鼓励人们正确处理好个人功利和社会功利的关系，在需要的时候，能以人类发
展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选择的超功利性来体现高尚人格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四、“经济人”在金融活动中的价值判断

 “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假设，是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个有特色的内容。所谓“经济人”，就是抽掉了
人的其他属性，而仅仅把他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经济动物看待。实际上，纯粹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作为斯密
假设的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利己与利他、经济与道德相统一的社会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斯密认为，人在市场
经济活动中的直接目的是谋取自我经济利益，是自利的。利己是构成“经济人”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层面。但是市场活
动中的利己不等于损人，不等于否定利他。因为在市场活动中，利己与利他常常是交互作用、难以割裂的，利己可能
要通过利他才能实现。

所以如此，取决于社会分工和由此产生的协作要求。由于越来越细微的社会分工，人们越来越地需要他人的协作和帮
助，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
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成买卖，他首先
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１０](13-
14) 在这种市场活动中，“经济人”主观上是利己的，但是客观上必须利他，利己与利他共同存在的互利，是市场交
易成立的基点。

在现实金融活动中，具有“经济人”属性的市场主体，大体可以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一般功利型。市场主体的金
融活动只要不与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相冲突，其行为就达到了“利己不损人”的伦理底限。从另外的角度看，此情
形下的市场主体，是以自己的合法行为积累个人财富，同时也积累了社会财富，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增加了国家税
收，也就视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功利。第二种，超功利型。市场活动主体不满足于狭隘的经济利益，希望通过经
济活动满足其精神需要，把经营和善德结合起来，实现个人功利的超越。企业的公益行为，在经营过程中为了社会整
体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的行为，都是对个人功利的超越。第三种，狭隘功利型。即市场活动主体的金融活动完全立足
于个人私利，为私利不惜伤害甚至出卖他人的、集体的、国家的利益。

无论那种类型的市场活动主体，都会在现实金融活动中遇到二难选择的问题。对于道德素质高的人和道德素质低的人
而言，即上述的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的人而言，这种选择没有太多的犹豫和困难，高尚者以整体利益为重，自私者以
个人利益为先，他们没有多少行为上的犹豫和心灵上的折磨。对于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广大中间群体而言，这种选择是
困难的。

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有正常的道德认知，按照这种道德认知，他们在心灵上求善恶恶，希望自己的选择利他、利
国、利民。但是当这一选择结果可能造成个人利益损失、甚至是重大损失时，由“认知→选择→行动”组成的道德选
择链条就可能断裂。知行问题一直是伦理道德领域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二难选择中，在道德认知和
道德情感都不成问题的条件下，做出价值判断依然是困难的，按照价值判断去行动更加困难。因为道德实践是道德建
设的终极目标，在达到这一终极目标前，某个链条的断裂始终具有可能性。

http://my.blog.sina.com.cn/writing/scriber/article_add.php#_edn10


单玉华：金融活动中的伦理二难选择及价值依据 

由于对特定的伦理道德价值的吸收，并不意味着这些伦理道德价值会以稳定而系统的方式影响人的行为，所以在道德
选择中，当问题仅仅涉及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时，比较容易处理，人们认可并懂得其中的道理。但是要把这些道理与
实践连接，尤其是行为的结果将直接伤害自身利益时，理念上对伦理道德价值的认可和行为上对伦理道德价值的实
践，就构成了一个痛苦的转换过程，是有实际代价的。人只有在产生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认为不这么做会良心不安
时，道德价值才能转化为个人行为。就是说，只有把道德责任感内化为人的精神追求，才能见之于行动。

通常，法律和制度在规范人的行为上的作用力度比伦理道德更有力，但是用它们来解决人的二难选择，作则十分有
限，因为二难选择面对的选项往往是合法的、合乎制度要求的，这时以人的价值观为核心的道德理念便发挥着重要作
用，普罗德安就此谈到：“无论规则制订得多么全面，都不可能解决个人内心的冲突和两难困境。两难困境能够把个
人的生活变成价值冲突的战场。在这种情形中，无论做出什么决策都不能使所有的重要价值都得到体现。这是不可避
免的，因为价值是零散的，而决策是惟一的。”[１１](p.19) 的确，对内心的价值冲突，外在的强制不能真正解决问
题。对不同的行为个体来说，在二难选择中，究竟是以经济价值为尺度，还是以伦理价值为尺度，或以其他价值为尺
度，取决于人所处的特定客观环境，取决于人的内在价值追求，及人在选择中如何定位功利性和超功利性。

尤其是在二难选择的两个命题都是“合法的”和“应该的”境况中，法和制度都给予“应该”的答复，这并不能解脱
人的内心苦恼，只有内在的道德信念和伦理精神，才能使人们在这种二难境地中举重若轻，并在公义与私利的矛盾冲
突中，采取正确决策。为了促使人们在金融活动的二难选择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有必要强化金融活动
中“经济人”的道德认知，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鼓励人们在二难选择中实现高尚的
超功利性。金融建设只有与金融伦理道德建设、金融制度建设、金融法律建设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其健康发展的坚实
基础。 

 The Moral Paradox and Its Value Basis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Shan Yu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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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there always exists the moral paradox. The economic value and moral value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though each with its own connotation and standard of measurement, share a common objective of value maximization. They tend to 
be i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while pursuing the value maximization objective, and present great contradictions and difficult moral 
and economic choices to participants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This moral paradox is originated from, and to be resolved in,  the gaming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moral principles concerning financial activities,  a process where choices are made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one's value preference. Although the value basis varies among participants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there still exists relative certainty in 
the value frame of reference involved. Following the relative certainty, one is encouraged to make non-utility based choices. When 
facing a moral paradox, it could be a painful process to make a moral decision at an economic cost, an act of turning one's moral 
principles and obligations into his mor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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